
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办事指南
注册监理工程师向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注册申请的，要递交申请材料并进行网上申报，网上申报需在 “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系统”中申报。

一、网上申报
1、登录系统

打开“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部系统”）（http://jlgcs.cein.gov.cn/jlgcs/Doglogin.aspx）”网站首页→点击[image: image1.png]10k F P B



。

注：进行所有注册申请前务必仔细阅读部系统首页的“注册相关文件”。

（1）注册监理工程师管理规定

（2）注册监理工程师操作指南
（3）关于修订印发《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管理工作规程》的通知
（4）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注册
进入部系统时,有加密锁的企业可用加密锁直接登录操作；如没有，请在该系统首页按照流程直接申请账号及密码登录操作。
2、申报数据

流程是：从“企业用户登录”进入部系统进行数据录入→申请表打印并生成申报数据→申报数据。

部系统中详细操作可参阅部系统首页右上方“使用说明书”,如仍有疑问可咨询部系统支持（联系方式：010-88381873）。

二、申请材料

部系统数据已经上报后，方可提交书面申请材料。
申请材料不符合规定的，打回部系统申报数据并给予补正意见，请企业及时查看并加以补正。
（一）初始注册（注册窗口交一份纸质申请表加贴照片）
注册窗口需交：部系统打印纸质初始注册申请表一份；加贴近期一寸免冠照片一张。
（二）延续注册（注册窗口交一份纸质申请表）

注册窗口需交：部系统打印纸质延续注册申请表一份。

（三）变更注册（注册窗口交一份纸质申请表）

1、专业变更

注册窗口需交：部系统打印纸质变更注册申请表一份。

2、聘用单位变更

注册窗口需交：部系统打印纸质变更注册申请表一份。

部系统需上传附件：

申请人工作调动证明扫描件（与原聘用单位终止或解除聘用劳动合同的证明文件扫描件，或由劳动仲裁机构出具的解除劳动关系的劳动仲裁文件扫描件）。
3、聘用单位更名变更

注册窗口需交：部系统打印纸质变更注册申请表一份。

（四）注销注册（注册窗口交一份纸质申请表加证书原件）
注册窗口需交：部系统打印纸质注销注册申请表一份及注册证书原件。
（五）更改补办（注册窗口交一份纸质申请表加贴照片）
注册窗口需交：部系统打印纸质遗失补办注册申请表一份。

因注册执业证书遗失、破损等原因，需补办注册执业证书的，申请人需告知主管部门（内容包括姓名、人员注册号、证书编号、注册单位、有效期），由主管部门在门户网站发布信息。
三、申请事项查询

企业可通过部系统查询注册业务申请事项进度。材料不符被退回 的，企业可在该系统“被退回”栏查询原因；审核未通过的，企业在该系统“信息提醒”栏，点击链接查看不予通过的人员及原因。
四、贴条及注册证书的领取

初始注册的注册证书请到企业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领取。 

延续注册、变更注册的证书采取在原使用证书的相关页面（老版证书为备注页，新版证书为延续、变更注册记录页）粘贴防伪贴条的模式，防伪贴条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统一打印。审核通过的人员，我中心工作人员在变更及延续贴条上盖好章后，贴条邮寄至受理书面材料的预留地址。
五、执业印章

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核准，相关人员注册成功后，执业印章制作由印章持有人前往公安部备案的印章厂自行刻制。变更注册和延续注册的原执业印章由注册本人自行销毁，申请注销注册的执业印章由注册本人自行销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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